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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 SMART ENERGY GROUP LIMITED 

駿 新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
(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91) 

 
 

暫停股份買賣 
 

應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要求，本公司的股份將由二

零一零年十二月十日（星期五）上午九時三十分維持暫停買賣，以待刊

發一項涉及股價敏感資料之公告。 
 

   承董事局命 

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

執行董事 

譚德華 

 

 

 
香港，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日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鄭偉強先生、羅泰然先生、彭婉珊女士、譚德
華先生、唐乃勤先生及曾靜雯女士，而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則為陳子傑先生、
王礫先生及黃國康先生。 


